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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物回收計劃 
 
 
引言 
 
  本便覽就環境保護署（下稱「環保署」）推行的廢物回收再造計劃的成

本效益提供補充資料。這些計劃可分為下列三大類別。 
 

 與家居廢物回收有關的計劃，包括家居廢物源頭分類計劃和針對家居廢物中
的指定廢物類別（例如膠袋和包裝廢物）而設的回收計劃。 

 
 與工商業廢物有關的計劃，包括明智減廢計劃和為不同行業而設的減廢和回
收計劃。 

 
 與實施產品責任制有關的試驗計劃，包括回收廢輪胎、充電池、電器及電子
廢物和飲品罐等多項計劃。 

 
計劃目的 
 
2.  這些計劃的主要目的是推動社區參與減廢，加強廢物回收及循環再造，

以及盡量減少需要處置的廢物。這些計劃均專為處理不同廢物源頭和廢物種類而

設，而範圍包括收集和處理可再造物料和廢棄物品，以及為這些物料和物品找尋

出路。至於與實施產品責任制有關的試驗計劃，規模通常較小，因為其基本目的

是研究不同產品的回收及循環再造安排的運作和成效，以便收集資料制訂長遠的

全港性產品責任制計劃。 
 
家居廢物回收計劃 
 
3.  自一九九八年起，環保署一直測試各種廢物回收方法，以期找出最有效

和適合的模式。我們目前在全港 9 300多個地點（包括公共及私人屋苑、學校、
公眾地方和街道）放置超過 28 000 個三色分類回收桶。透過三色分類回收桶制
度及其宣傳活動，市民的廢物回收意識已日漸提高，參與亦更趨積極。由於有更

多原本屬家居廢物源流的廢紙、鋁罐、膠樽和其他可再造物料轉移到回收商手

上，家居廢物回收率由二零零零年之前的約 8%，增加至二零零四年的約 14%。 
 
4.  雖然如此，從意見調查和實地考察所見，三色回收桶制度的最大限制在

於未能方便居民在源頭將廢物分類。很多人都認為，將廢紙和其他可再造物料放

在所住樓層的垃圾桶旁由清潔工人收集，會較為方便。由於清潔工人將可再造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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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賣給回收商可賺取收入，因此會很樂意逐層收集可再造物料。很多屋苑都已採

用這個做法，事實證明逐層收集對廢物源頭分類至為重要。 
 
5.  有見及此，我們於二零零四年在港島東區 13 個屋苑推行試驗計劃，測
試逐層廢物源頭分類的成效。試驗計劃的結果顯示，屋苑回收可再造物料的整體

數量增加 23%，部分屋苑的增幅更達一倍或以上。試驗計劃亦顯示，雖然屋苑最
初須為每一樓層購置分類設施，例如廢物分類回收桶，但居民不斷在源頭把可再

造料分類後賣給回收商所賺取的收入，最終會抵銷這些前期開支。由於屋苑可持

續地供應優良的可再造物料，目前很多回收商都爭相收集。 
 
6.  在進行上述試驗計劃的同時，我們也推行其他分類計劃，以測試在家居

廢物源流中回收其他物料（例如膠袋和月餅盒）的成效。這些分類計劃證實，只

要居民願意參與，在源頭分類回收膠袋和月餅盒亦屬可行。然而，由於每次可供

回收的數量很少，以致運作成本相對高昂，因此為膠袋和金屬容器提供獨立的回

收安排並不符合成本效益。相反，如果擴大廢物源頭分類計劃，使這些物料能連

同廢紙、鋁罐、膠樽和其他可再造物料一併回收，則能夠符合成本效益。 
 
全港性廢物源頭分類計劃 
 
7.  在東區實施的廢物源頭分類試驗計劃成績令人鼓舞，而從膠袋及月餅盒

回收計劃中收集的資料亦清楚顯示，若要進一步提高目前透過三色回收桶制度所

達到的回收率，我們必須在本港全面實施廢物源頭分類計劃。因此，我們在二零

零五年一月推行全港性的回收計劃，目標是在年內邀請 180個屋苑參與計劃。 
 
8.  該計劃旨在透過鼓勵及協助物業管理公司在大廈每一樓層設置廢物分

類設施，方便居民在源頭將廢物分類。每個參與的屋苑可根據大廈的實際環境和

特點，度身訂造最合適的廢物分類回收模式。例如，空間充裕的大廈，可將廢物

分類設施放置在每層的垃圾房或樓梯平台，用以回收不同類別的可再造物料。至

於空間不足的大廈，各類可再造物料可一併放在指定的收集箱或地點，然後由清

潔工人在中央垃圾收集站分類。屋苑亦可鼓勵居民在每星期的指定日子棄置不同

類別的可再造物料，在屋苑分類後直接售賣給回收商。 
 
9.  除了目前利用三色分類回收桶收集紙張、鋁罐及膠樽外，分類計劃現擴

大回收可再造物料的種類，包括很多其他物料，如金屬罐、混合金屬物品、膠袋、

混合塑料物品及玩具等。屋苑可繼續定期推行其他回收計劃，收集指定類別的可

再造物料，例如舊衣服、電器及電子用品等。為鼓勵更多屋苑/住宅大廈參加廢
物源頭分類計劃，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 (下稱「環保基金」) 容許居民團體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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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管理公司向其申請撥款，以資助進行廢物源頭分類。環保基金委員會最近已撥

出 500萬元推行有關工作。  
 
商業廢物回收計劃 
 
10.  由於工商業廢物中的可再造物料混雜程度較低，在源頭分類及回收較為

容易，因此其回收率亦遠勝家居廢物 (在二零零四年超過 50%)。如廢物回收有
利可圖，經營者及回收商自然會把握先機通力合作，確保廢物源流中的可再造物

料可以分隔出來。因此，環保署在推動工商業界減廢及回收廢物方面所擔當的角

色，主要是提供資訊和意見，以及透過「明智減廢計劃」表揚他們的努力。  
 
11.  「明智減廢計劃」一直協助香港企業採取措施，以減少及回收機構內部

及由其服務和產品產生的廢物。參與的公司可以透過這項計劃獲得免費的專業意

見，從而制訂合適的方法減少及管理其產生的廢物。在減廢及回收廢物方面成績

卓越的成員會獲頒發明智減廢標誌，以示嘉許。計劃自一九九九年推行以來，已

有超過一千間公司參加，其中 365間更獲頒明智減廢標誌。明智減廢計劃為業界
提供顧問服務所需的營運預算約為每年 100萬元。在推動工商業界減廢及回收廢
物的工作上，這項計劃證實極具成本效益。 
 
產品責任制試驗計劃 
 
12.  當局至今已推行四項試驗計劃，藉此研究收集及回收用完後棄置的輪

胎、電池、電器及電子用品 (包括電腦) 和飲品容器在運作方面的需求。當局挑
選上述產品，是基於海外國家曾就以上各項推行產品責任制，並且十分成功。 
 
13.  如上文所述，試驗計劃的主要目的，是研究不同的收集及回收廢產品方

法，因此計劃的規模較小，以期盡量減低成本及試驗不同收集模式、處理程序及

市場出路時所出現的不明朗情況。 
 
14.  在電池方面，我們於二零零二年展開的流動電話充電池回收試驗計劃頗

為成功。計劃由流動電話及電訊業資助經費，參與的公司在旗下店舖放置收集

箱，以供市民交回舊流動電話電池。這項計劃已在二零零五年四月擴大至包括各

類充電池。目前已有更多電池及電子用品行業公司加入這項計劃，並提供資金在

連鎖店、購物中心、地鐵站、屋苑及學校設立收集站，藉此構成一個龐大的回收

網絡。這項計劃正正是業界、政府及環保團體攜手合作，以自願參與形式實施產

品責任制的成功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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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至於輪胎方面，我們在二零零三年就九龍灣廢物轉運站 (轉運站) 所接
收的廢輪胎展開一項回收試驗計劃。在轉運站處理廢輪胎的成本原本約為每噸

1,600 元，當中包括收集、切碎及堆填的費用。在試驗計劃下，收集及回收輪胎
的成本減至每噸約 900元。透過試驗計劃，我們發現最大的問題是必須為這些加
工材料找到穩定而持續的市場出路。只要解決這點，一個全面的廢輪胎產品責任

制便可以在香港推行。環保署現正安排推行另一項試驗計劃，以確定回收廢輪胎

市場出路的情況。 
 
16.  有關廢電器及電子用品和廢飲品容器的其他試驗計劃，亦按計劃如期進

行。我們正在整理這些廢產品的產生、收集及處理的資料，亦正確定全面落實產

品責任制所涉及的市場出路及成本。總的來說，處理廢電腦所需的資助約為每噸

2,000元，而廢電器及電子用品則為每噸約 4,500元。 
 
 
 
 
 
 
環境保護署 
二零零五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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